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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331 证券简称：恩威医药 公告编号：2023-029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恩威医药 股票代码 3013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大伟 谭永豹

电话 028-85887067 028-85887067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 458号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 458号

电子信箱 ir_ew@enwei.com.cn ir_ew@enwei.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5,248,359.56 334,781,913.85 1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962,041.92 39,187,135.04 6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3,383,576.28 36,682,324.02 45.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794,632.12 30,482,444.55 -2.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119 0.7450 22.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119 0.7450 22.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8% 5.92% -0.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31,783,471.62 1,406,080,553.60 -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04,743,984.10 1,153,003,316.58 -4.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9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恩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64% 20,090,000 20,090,000 质押 13,800,000

成都瑞进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1% 8,705,500 8,705,500

成都泽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1% 8,705,500 8,705,500

成都杰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1% 8,705,500 8,705,500

昌都市杰威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 949,030 949,030

昌都市隆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2% 854,670 854,670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 840,534 840,534

昌都市祥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766,220 766,220

金石翊康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737,417 737,417

昌都市吉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626,000 62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20年 4月 2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薛永新、薛永江、薛刚、薛维洪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薛永新、薛永江、薛刚、薛维洪四人通过恩威集团、成都
杰威、成都瑞进恒、成都泽洪和昌都杰威特间接控制公司 67.23%股权。因此，公司股东恩威集团、成都杰威、成都瑞进恒、成都泽洪和昌都杰威特属
于一致行动人。
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金石翊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金石沣汭投资管理（杭州）有限公司及其基金管理人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均为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除此之外，昌都隆威、昌都祥威、昌都吉威均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顺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1900股外， 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8700股， 实际合计持有
90600股；股东林忠阳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38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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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3年 8 月 25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 8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其中薛刚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和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薛永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报告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半年

度经营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3-028）、《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29）。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和要求，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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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3年 8 月 25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 8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会

监事 3人，实际参会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曾凡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为：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和要求，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为：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8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1331 证券简称：恩威医药 公告编号：2023-031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3 年半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2023年 9月 4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6：30 在全景网举办 2023 年半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

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薛永江、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胡大伟、独立董事冯建、保荐代表人石坡。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3年半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9 月 4 日（星期

一）15:00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3年半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1129 证券简称：瑞纳智能 公告编号：2023-054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3年 8 月 25 日，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通过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监事会应参与表决监事 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的编制和审议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和《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 2023年半年度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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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瑞纳智能 股票代码 3011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朝晖 江成全

电话 0551-66850062 0551-66850062

办公地址 安徽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凤霞路东 039号 安徽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凤霞路东 039号

电子信箱 rnzndb@runachina.com rnzndb@runachin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09,539,067.84 95,978,507.76 95,978,507.76 1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56,208.50 19,201,778.27 19,052,390.66 -8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60,196.33 -2,183,212.21 -2,332,599.82 75.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4,370,728.07 -126,895,809.59 -126,895,809.59 2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6 0.26 -88.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6 0.26 -88.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4% 1.30% 1.29% -1.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831,739,986.64 1,998,736,761.02 1,999,473,805.05 -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06,138,200.93 1,652,333,714.48 1,652,460,910.08 -2.8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1年 12月 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通知》(财会[2021]35 号)，规定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

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及“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同时，解释 15 号要求：“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
计处理”、“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 2022年 11月 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通知》(财会[2022]31号)，规定了“关于发
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及“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同时，解释 16 号要求：“关于发
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根据上
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 15 号》”、“《准则解释第 16 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执行时间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按以上文件

规定的生效日期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9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于大永 境内自然人 59.82% 44,500,000 44,500,000

王兆杰 境内自然人 4.44% 3,300,000 2,475,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瀚远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6% 2,500,000 2,5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风盈泰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8% 2,440,000 2,440,000

董君永 境内自然人 2.96% 2,200,000 1,65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弘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954,257 0

陈朝晖 境内自然人 0.81% 600,000 450,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价
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525,100 0

中金公司－建设银行－中金新锐股票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8% 427,918 0

彭庆伟 境内自然人 0.54% 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 名股东中，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瀚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风盈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均由于大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均受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于大永控制，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2、前 10名股东中，其余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前 10名股东中，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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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3年 8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2023年 8 月 15 日通过书面、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以现场加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 9人，实际到会董事 9人，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其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其所披露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编制了《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 月 28 日


